
國內函件普通資費調整表 
106.08.01起實施 

類別 計費標準 
現行資費 

(新台幣元) 

新資費 

(新台幣元) 

信函 

不逾 20公克（基本郵資） 5 8 

逾 20公克不逾 50公克 10 16 

逾 50公克不逾 100公克 15 24 

逾 100公克不逾 250公克 25 40 

逾 250公克不逾 500公克 45 72 

逾 500公克不逾 1公斤 80 112 

逾 1公斤不逾 2公斤 130 160 

明信片 每件 2.5 5 

郵簡 每件 4 6 

新聞紙 

(每日或每隔 6日以下按期發行

者，每件限重不逾 2公斤) 

每重 50公克 1.25 2 

雜誌 

 (7日以上 3個月以下按期發行 

者，每件限重不逾 2公斤) 

每重 50公克 1.75 3 

印刷物 

(每件限重不逾 2公斤) 

(單本書籍得展至 5公斤) 

不逾 50公克 3.5 6 

逾 50公克不逾 100公克 7 11 

逾 100公克不逾 250公克 10 16 

逾 250公克不逾 500公克 20 32 

逾 500公克不逾 1公斤 35 56 

逾 1公斤不逾 2公斤 55 88 

每續重 1公斤 20 32 

小包 

 (每件限重不逾 1公斤) 
每重 100公克 10 12 

 


